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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晨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新疆晨光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的决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3 年 9月 6 日，新疆晨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报送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报材料。 

2023 年 9月 7 日，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停牌。 

2023年 9月 11日，公司收到了北交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书》（GF2023090004）。

北交所已正式受理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 

基于近期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综合考虑公司业务情况，公司在与

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审慎分析后，拟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和《关于撤回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材料的议案》。 

2024 年 4月 10 日，公司向北交所提交了《新疆晨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文件

的申请报告》，申请撤回申请文件。 

2024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 

2024 年 5 月 16 日，公司收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关于终止对新疆晨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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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的决定》（北证发

【2024】53号），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审核规则》第五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北京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对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审核。 

 

二、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晨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月 17日 


